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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j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15）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Mij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變更為
「Volcano Spr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及將本公司的中文雙重外文名稱
由「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變更為「火山邑动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須待落實以下事項後作實：(i)股東於應屆股東特別大會上通
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及 (ii)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透過發出
變更名稱註冊證書，批准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有
關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建議將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Mij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變更為
「Volcano Spr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及將本公司的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變更為「火山邑动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建議變更公司
名稱」）。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條件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
特別決議案批准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及

(ii)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透過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批准建議變更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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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上文所載條件達成後，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更
改名稱註冊證書確認新名稱已登記之日生效。本公司隨後將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辦
理必要的存檔程序。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理由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廚房用具。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1月19日的盈利警告公告所披露，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總收入因新一波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不利影響、實施封
鎖措施以緩解COVID-19及於不穩定經濟狀況下，消費者支出減少而預期較2021年
同期減少約40.0%。本集團正尋求機遇以將業務多元化以創造新的收入來源。過去
幾年，COVID-19的爆發大幅提升了中國消費者的健康意識，董事會認為天然泉水
業務可能具有巨大發展潛力並可為本集團提供新的收入來源。

董事會認為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將更好地反映本公司的策略業務計劃及其日後發展
方向。此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的新英文及中文名稱將為本公司帶來新的企業形象，
將有利於本公司的日後業務發展。因此，董事會認為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影響

建議變更公司名稱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任何權利或本公司財務狀況。

於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生效後，印有本公司現有名稱的所有已發行現有證券憑證，
將繼續為有關證券所有權憑證，而現有股票將繼續有效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
用途。

本公司將不會就以證券的現有股票更換為印有本公司新名稱的新股票作出任何安
排。於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生效後，任何新股票將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待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確認後，本公司於聯交所進行本公司證券買賣的英文
及中文股份簡稱亦將於新公司名稱生效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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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特別決議案，以供股東審議及酌情批准建議變更
公司名稱。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
包括）有關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資料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其中包括）股東特別大會的結果、建議變更公司名稱的生
效日期及本公司證券於聯交所買賣的新英文股份簡稱及中文股份簡稱刊發進一步
公告。

承董事會命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季殘月女士

香港，2023年2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季殘月女士及吳惠璋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王世方先生、甄子明先生、許興利先生及李瑋先生。


